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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援助单位落实解决。分别于7月18日和8月23日在四川和

陕西召开全国质检系统援藏和援疆工作推动会，总结经验，

部署工作。会议期间，还组织签署新援助协议、补充协议以

及科技帮扶协议共36份。2012年，地方两局各对口援助单位

共落实援助新疆、西藏及四省藏区项目资金3 332万元，科

技援助项目112个，干部援助144人次，人才援助345人次，

有效支持了新疆、西藏和4省藏区质检事业的发展。

十一、贯彻落实收费减免政策

一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的工作要求，为减轻

企业负担，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严格落实各项质检收费

减免政策。在继续执行以前年度4项收费减免政策的基础

上，2012年又推出7项新的执行收费减免政策，包括2012

年1月1日起免征小型微型企业一般原产地证书费、一般

原产地证工本费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工本费（3项）；2012

年5月1日起免征入境航空煤油出入境检验检疫费；2012

年8月1日起暂停执行危险品、有毒有害货物加一倍收费标

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

若干意见》的有关要求，国家质检总局自2012年10月1日

~12月31日对法定出入境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

费；2013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降低后的检验检疫收费标

准。二是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组织开展不同规模的收费专项检查和减负行动。配合开

展2011年重点收费年审及收费交叉年审、2012年进出口环

节收费交叉检查、2011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验抽查和

2012年进出口环节收费政策专项调查，参加企业减负专项

行动。

十二、做好仪器设备政府采购工作

2012年，质检系统政府采购的金额和项目数量都大幅

增长，全年完成协议供货及12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等政府采

购金额同比增长27.5%。其中，在总局交易系统以协议供货

方式采购仪器设备金额较上年增长48%；招标采购120万

元以上仪器设备和信息化项目，比预算节约12%，同比增长

8%。组织专家对1 450台专用仪器设备进行进口论证，按照

要求报送财政部申请进口，均取得批复。在采购过程中，严

格依法采购，按法定程序做好政府采购的申报、公示、报批

等工作；加强采购监管，对部门集中采购每个项目招标文

件编写、专家抽取、开标评标等关键环节进行监管；做好政

府采购信息公开，所有采购项目的招投标和中标信息一律

在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扩大政府采购电子化范围，在

原有协议供货项目招、投、评电子化基础上，初步实现12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采购电子化。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总

体工作进度比上年提前2个月完成。

十三、开展质检系统财务管理培训

围绕计划财务工作重点，组织两次大的业务培训。一是

6月13~15日，在北京举办全国质检系统财务管理培训班。
重点面向各单位主管财务工作的领导。培训内容是：财务

风险与内部控制、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问题、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实施及操作的若干具体问题、当前我国宏观经济

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财政政策解读与财政体制改革

等，培训与实际工作联系密切，对做好财务工作有很好的借

鉴作用。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国家认监委、国家标准委、各

直属挂靠单位主管财务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总局有关司局

负责人参加此次培训。二是11月6~8日，第二期质检计划财

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重点面向各单位财务部门负责人。培

训班邀请中央财经大学、财政部财科所等单位老师，重点围

绕民生财政与当前财税热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公共财

政体系建立、财务风险防范与内部控制等主题进行系统讲

解。共有来自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认监委、标准委，总局有

关司（局），各直属、挂靠单位的70多位学员参加培训。此

外，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算决算、国资管理、基建管理及收

费管理等相关业务培训。

十四、开展下基层、访民情、强质检调研活动

按照总局下基层、访民情、强质检活动统一部署，计划

财务司分别于7月16~20日、10月23~27日，深入安徽省马
鞍山市、江苏省连云港市质检局开展基层调研活动。考察期

间，调研组分别召开基层联系点工作情况汇报会、部分技术

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基层质检部门工作汇报和建议，了

解基层工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看望慰问广大干部职工。同

时，调研组还实地考察当地相关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就食品

安全监管、标准制订、产品检测、计量检定、质量管理、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对部分单位提

出的有关政策问题作出解释。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调研组全

面了解基层联系点工作基本情况、基层局和技术机构建设

状况、企业对质检部门的工作建议和要求等，对需要质检总

局解决的实际问题作出承诺。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计划财务司供稿 

王涛执笔）

环境保护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环境保护财务会计工作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和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统筹兼顾、

重点突破，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	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不断深入

环境保护形势分析作为环保部门参与综合决策的重要

途径，在相关部委、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下，遵照国务院要

求，形势分析工作不断深入。一是圆满完成一季度、上半年

和前三季度形势分析工作，形成环境形势分析报告，按时上

报国务院审阅。总结提炼形成国务院常务会、宏观经济形势

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参阅材料，为领导决策做好服务。二是大

力推进地方环保部门形势分析。总结2009~2011年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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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按照区域代表性、工作积极性、基础条件等三原

则，积极组织新一批16个城市开展试点。三是扎实开展形

势分析专题专项研究。完成典型战略金属、电力、建材等行

业发展形势，以及经济转型期间环境与经济关联关系等阶

段性跟踪分析，相关课题部分结题。开展7大重点行业环境

与经济形势季度分析，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

中心开展环境与经济形势预测预警系统分析、环境与经济

协调发展关联分析相关模型研究等。加强月度宏观经济形

势跟踪分析，注重从经济结构变化方面来分析对环境保护

的影响。加快环境与经济形势分析数据库建设。

二、环保投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环境保护部党组要求，加强顶层

设计和项目谋划储备，继续实施大工程战略，积极协调有关

部门做大投资总量，2012年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过

194亿元，有效保障环保重点工作推进，一大批中央领导关

注、人民群众期待的环境问题逐步解决。一是农村环保专项。

2012年专项资金规模达到55亿元，同比增长37.5%，新增河

北、黑龙江、四川、陕西、大连、青岛等6个省（计划单列市）

作为第三批示范省（市），全国共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纳入连片整治示范范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

到135亿元，2.6万个村庄、5 700万人受益，一大批农村环

保适用技术得到推广运用，有效促进农村污染减排，带动环

保产业发展。二是中央环保专项。2012年专项资金规模25亿

元，同比增长25.6%，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到134亿元。落

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支持新安江和汀江流域水环境补

偿、北戴河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可可托海工矿区生态环

境恢复治理、首钢工业尾气发酵制燃料乙醇技术转化、平潭

综合实验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项目14.1亿元。加强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支持15个重点城市燃煤锅炉烟尘

治理10.9亿元。三是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2012年安排专项

资金32亿元，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到94亿元。为集中资金，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重点区域治理取得明显成效，选取

20个重点示范区域和湖南、河南两个示范省予以集中支持，

安排湖南、河南示范省专项资金16.5亿元，安排20个重点

示范区16亿元。四是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2012年安排专

项资金15亿元，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到34亿元。2012年新

增21个水质较好湖泊纳入试点，全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

点累计达到29个。五是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

专项。2012年安排专项资金50亿元。支持三河三湖及松花江

流域15个省区水污染防治，其中联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摘帽协议，安排专项资金10亿元。

为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该专项由地方政府自主安排区域水

环境综合整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项

目。六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项。2012年专项资金规模1.8

亿元，同比增长20%，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到9.7亿元。组织

开展国家自然保护区财务、资产、资金来源情况调查。

三、环保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

按照基础工程、保障工程和人才工程统筹推进的要

求，进一步修改完善《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规划》，积极

推进规划项目实施。一是下达第一批减排专项资金5.2亿

元，为109个城市的625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配备细颗粒物

（PM2.5）等监测设备及数据传输与网络化质控平台软硬件。

同时，印发《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的意见》，

规范和加快项目建设。二是安排第二批减排专项资金7.1亿

元，支持163个监测站装备标准化建设、170个监察执法机

构移动执法能力建设、57个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

快速响应能力建设和11个大气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建设，

支持249家重点企业开展工况自动监控试点。三是安排中央

财政资金5 300万元，支持河南、陕西两省开展排污权交易

试点。四是安排1亿元支持西南核安全监督站业务用房建设

和总站细颗粒物（PM2.5）等监测能力建设及国控重点污染

源自动监控中心运行，中央本级能力稳步推进。

四、部门预算管理更加规范有效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保运行、保重点、保发

展要求，切实加大部门预算资金保障力度。2012年，落实全

年部门预算指标24.42亿元。精心布置2013年部门预算编

制工作，在财政形势严峻的情况下，2013年年初预算指标

24.19亿元，同口径增长4.8%，环保科研院所人员经费和公

用经费标准大幅提高，新增生态文明建设等6个项目，核安

全、环评、生物多样性、水污染综合防治等项目获得增资。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完备的部门预算管理法规体系。印

发《环境保护部预算管理办法》，制定《环境保护部部门预算

项目验收管理细则（试行）》和《环境保护部部门预算项目成

果管理暂行规定》。优化预算支出结构，修订《环境保护部部

门预算项目申报指南（2013~2015年）》，指导各部门各单位
“十二五”后3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三是强化预算执行，全

面推进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强化预算执行计划督导机制、协

调调度工作机制，建立预算安排严格与预算执行挂钩机制。

2012年预算执行取得明显成效，预算执行率达到92.5%，

为部门预算改革以来最好的一次。制定部门预算绩效评价

实施方案，拟用2~3年时间对所有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2012年对11个项目实施评价。

五、资金项目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一）在环保系统方面，按照严管源、慎用钱、质为先要

求，以推进项目实施、提高绩效和规范管理为重点，加强资

金项目监督检查。一是利用派出机构力量加强项目督查。组

织6大督查中心开展基层环保监测执法业务用房项目、危废

医废处置设施建设项目监督检查，督促地方加快建设进度。

565个业务用房项目开工率97%，完工率65%；57个危废项

目建成36个，形成年处置能力180万吨，271个医废项目建

成231个，形成年处置能力1 297吨。二是组织整改落实审

计意见。委托中介机构开展中央环保专项、重金属专项监督

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和督办

通知。三是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试点。在山东、四川开展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启动国控重点污染

源自动监控中心建设及运行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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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系统方面，以规范基础工作为抓手，积极推进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一是完善制度。发布《环境保护部基本

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内部审计工作规程》等6个规范性

文件，制定《环境保护部部门预算项目成果管理暂行规定》

等3个规范性文件。二是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建设。组织开展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以《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等为依据，以3年为一个周期，建立自查、考核、确认、

复查的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单位会计工作秩序规范有序、会

计工作水平稳步提高。三是加快财务信息化建设。进行财务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重点解决会计核算效率、项目管理、财

务监控、数据统计分析等4个方面的问题，利用信息化手段，

将财务制度、各项管理要求固化，提高规范性和会计核算效

率、财务控制效果。

六、内部审计工作取得新突破

一是加强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建设。制定内部审计工作

规程，公开征集20家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审计常用制度汇编，

制定内部审计3年工作计划，分3批对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进行一次全面审计。二是组织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全面开展5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完成以前年度开展

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三是努力探索联网审计新

手段。探索利用财务信息系统等资源，对部本级及所属单位

2012年度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开展联网审计，逐步推开并实

现制度化和常态化。四是积极配合国家审计署开展工作。配

合国家审计署资源环保审计局开展2011、2012年度预算执

行审计，以及水专项审计、社团组织审计、参与分配中央补

助地方资金审计3个专项审计；配合审计署农业与资源环

保审计司等司局完成中俄最高审计机关黑龙江流域平行审

计、三峡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等环境审计项目。

（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供稿    刘小林执笔）

民用航空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民用航空部门财务会计工作以转变发展方式

为主线，以《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

台为契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民航战略转型，提升发

展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出行需要。

一、调结构转方式，完善民航财经政策体系

会同财政部出台《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扩大资金使用范围。增加对安全、科技、货运、通用航

空、节能减排、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等领域的支持内容，相应

制定5个新办法，修订3个老办法。完善安全保障财务考核

机制，强化处罚整改措施，并将考核范围扩大至机场、货航、

通航、保障等企业，考核企业数量达到274家。召开全国民

航财务工作会议，明确工作目标，完善政策举措。密切关注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动态，加强行业经济效益定期分

析，开展重点课题研究，编发10期《民航财务情况》，指导

开展行业财务工作。

二、减负担促发展，解决民航财务重点问题

组织开展民航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争取优

惠政策。落实国际航线营业税、航材进口税免征等多项优惠

政策。民航科教投入经费大幅增长。落实2013年重点项目资

金。研究建立民航行政单位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组织首都机

场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落实行政单位津补贴政策。

三、保重点控一般，实现预算科学精细管理

完成民航发展基金等非税收入收缴工作，基本实现零

拖欠。组织完成2012年民航部门预算，修订《民航空管单

位折旧资金预算管理办法》，并在当年继续安排折旧资金项

目。严控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及会议费预算连续4年实

现财政资金支出零增长。扩大项目绩效考评试点。公开2012

年民航部门预算信息，内容和形式更加细化。狠抓预算执

行，通过与各单位签署预算执行承诺书，完善定期通报制

度，盯紧重点单位和项目，建立约谈制度等多项举措，成效

明显。全年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98%，较上年增加6个

百分点。

四、抓基础助管控，实现财务规范高效管理

全年新制定出台各类制度11项。出台《民航局直属企

业会计科目》，统一所属342家企业会计制度。制定《行业安

全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在当年予以安排。支持首都

机场集团等企事业单位结构调整，专注主业经营，降低投资

风险，回笼资金。开展公安系统执法执勤用车编制报批及事

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研究制定将航空客运服务纳入政府

采购的实施方案，规范机票政府采购。进一步完善民航统一

清算体系，将机场非航空性收费纳入统一清算范围，制定航

油、航信收费纳入统一清算体系初步方案。实现国际机票专

用发票并入行程单管理，统一国际、国内机票报销凭证。强

化财务工作主动服务意识，制定优化财务流程，实施改进服

务工作10项举措。

五、重审计强技术，优化民航财务安全保障

分别配合国家审计署工作组开展中国民用航空局领导

经济责任审计、2011年和2012年预算执行审计，及时说明

情况，认真落实整改决定。组织系统内开展2009~2011年预
算审计。配合组织实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离任审计工作，

制定《民航局经济责任审计操作规程》。组织开展部分行政

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整改专项检查。组建中国民用航空局

审计中心。加快民航财务信息系统三期建设，新建预算编

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监督审计等40余个应

用模块，覆盖面由二级单位扩大到所有直属企业及行政事

业单位所属经济实体，新上线单位达到361家。利用实时监

控平台，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发布监控通报3期，编写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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